
社会保险告知承诺书
(用人单位)

[bookmark: _GoBack]姓名：       (身份证号码：                  ),    年  月  日发生工伤事故，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致残程度为        级，现本单位                                       与        已解除劳动合同，且本单位已知晓按规定标准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本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政策依据详见背面附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八条 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江苏省公安厅联合印发〈关于我省执行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标准的意见>》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六千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十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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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经办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领取权利义务告知书


《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六、三十七条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到十级人员可享受的待遇：
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聘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南通市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支付标准为：五级18万元，六级14.5万元，七级11万元，八级7万元，九级4.5万元，十级2.5万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支付标准为：五级8.5万元，六级8万元，七级4万元，八级3万元，九级2万元，十级1.5万元。患职业病的工伤职工，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发40%。
《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工伤职工本人提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且解除劳动关系时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按照下列标准执行：不足5年的，按照全额的80%支付；不足4年的，按照全额的60%支付；不足3年的，按照全额的40%支付；不足2年的，按照全额的20%支付；不足1年的，按照全额的10%支付，但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情形除外。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者按照规定办理退休手续的，不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社会保险告知承诺书
(工伤职工)

姓名：       (身份证号码：                  ),    年  月  日发生工伤事故，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致残程度为        级，现与单位                                      已解除劳动合同，且本人已知晓按规定标准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政策依据详见背面附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八条 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江苏省公安厅联合印发〈关于我省执行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标准的意见>》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六千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十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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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人(签字按手印):
 

     年    月    日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领取权利义务告知书


《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六、三十七条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到十级人员可享受的待遇：
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聘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南通市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支付标准为：五级18万元，六级14.5万元，七级11万元，八级7万元，九级4.5万元，十级2.5万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支付标准为：五级8.5万元，六级8万元，七级4万元，八级3万元，九级2万元，十级1.5万元。患职业病的工伤职工，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发40%。
《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工伤职工本人提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且解除劳动关系时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按照下列标准执行：不足5年的，按照全额的80%支付；不足4年的，按照全额的60%支付；不足3年的，按照全额的40%支付；不足2年的，按照全额的20%支付；不足1年的，按照全额的10%支付，但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情形除外。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者按照规定办理退休手续的，不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